
最高法： 紧急情况下为单位利益负伤
未经单位指派也可认定工伤

副矿长出于公心受伤
被认定工伤

□袁定波

如何准确把握工伤认定的标准， 一直是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难
点。 为此， 前不久，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刘自荣诉米泉市劳动人事社会保障局
工伤认定案”， 明确指出， 紧急情况下， 虽未经本单位负责人指定但从事直接关
系本单位重大利益的工作负伤、 致残、 死亡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案情
半年前， 赖女士发现丈夫常

常上网， 甚至往往一呆就是通宵
达旦 ， 且行为诡异后 ， 乘其不
备， 查看他的网上寻呼， 并得知
其在网上找了一个 “老婆”， 从
留言上看关系还非同一般。

面对赖女士一再追问 ， 丈
夫终于承认其已在 “网上社区”
与人 “结婚” 和 “生子”， 目的
只是体验虚拟生活， 玩玩而已。
在赖女士的要求下， 丈夫虽曾表
示一定 “痛改前非”、 与网上妻
子 “断绝关系”， 但却仍然一再
沉迷其中， 对赖女士也越来越冷
淡， 争执越来越激烈。

由于赖女士的身心因此受到
了极大的伤害， 赖女士近日提出
了离婚， 并要求丈夫赔偿精神损
失。 丈夫虽同意离婚， 但却认为
其在网上 “重婚” 与现实中的重
婚有着实质上的差别， 赖女士无
权据此索要精神损失。

请问 ： 丈夫真的无需赔偿
吗？

说法

丈夫并未构成重婚
妻子难索精神赔偿

的确， 赖女士的丈夫无需承
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虽然 《婚姻法 》 第 46条规
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导致离婚
的 ，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
偿： 重婚的；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
居的； 实施家庭暴力的； 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的。 而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 〈婚姻法〉 若干问
题的解释 （一）》 第28条也指出，
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 “损害赔
偿”， 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
损害赔偿 。 涉及精神损害赔偿
的， 适用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确
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
干问题的解释》 的有关规定。 即
只要是有配偶一方与他人重婚 ，
且已经导致离婚， 无过错的一方
确实有权索要精神损害赔偿。

本案中， 表面看来， 赖女士
丈夫的 “重婚” 已导致夫妻感情
破裂似乎与之吻合。 其实不然，
因为 《婚姻法》 第46条所说的重
婚， 是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
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 或
者虽未办理结婚登记， 却与他人
以夫妻名义公开在一起同居生活
的行为。 也就是说， 关键要素在
于要么与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了结婚登记， 要么以夫妻名义公
开在一起同居生活。 结合本案，
可以发现因赖女士丈夫的行为并
不符合该要素， 而不构成法律意
义上的重婚。

一方面， 其丈夫与网友只是
在网上结婚， 并没有去婚姻登记
机关办理结婚登记； 另一方面，
其丈夫虽然违反了夫妻忠实义
务， 存在精神上的 “背叛”， 甚
至互相直呼 “老公”、 “老婆”，
但他只是在网上体验夫妻生活，
把情感倾注于虚拟的对象， 只是
在私密范围内冠于 “以夫妻名
义”， 根本不存在现实婚姻、 现
实同居、 现实公开。

方圆

丈夫网上与他人“结婚”
妻子能否索精神赔偿？

成为职工代表有哪些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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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安全生产在宿舍改装雷管被断手指

基本案情

2001年1月7日， 新疆米泉市
铁厂沟镇三矿副矿长刘自荣得知
矿井煤层采仓仓顶被拉空， 将给
煤矿生产安全带来隐患。

为保证煤矿安全生产， 1月8
日晚10时许， 刘自荣与炮工余远
贵一起在职工宿舍内， 将瞬发电
雷管改制成延期电雷管时， 雷管
爆炸， 将刘自荣的左手拇指、 食
指、 中指炸去， 无名指受伤。 事
发后， 铁厂沟镇煤矿立即将刘自
荣送往医院救治， 并承担了刘自
荣的全部医疗费用。

3月21日，铁厂沟镇煤矿与刘
自荣达成赔偿协议， 由铁厂沟镇
煤矿给刘自荣今后生活费、 营养
费一次性补助15000元。

4月9日， 刘自荣向米泉市劳
动局申请工伤认定。

2002年7月3日， 米泉市劳动
局作出 《关于不予认定刘自荣为
工伤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裁判结果

米泉市人民法院一审以米泉
市劳动局适用法律、 法规错误为
由 ， 判决撤销米泉市劳动局的
《决定》。

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认为， 米泉市劳动局对刘
自荣的工伤申请所作的认定决
定， 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
确， 决定程序合法， 判决撤销米
泉市人民法院一审行政判决， 维
持米泉市劳动局的 《决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再审判决维持二审行政判
决。

最高法提审

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后判决：
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 撤销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
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 维持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米泉市人民法院行
政判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
木齐市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应在收到判决之日起两个月
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法官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企
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 的规
定，从事本单位日常生产、工作或
者本单位负责人临时指定的工作
的，在紧急情况下，虽未经本单位
负责人指定但从事直接关系本单
位重大利益的工作负伤、致残、死
亡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刘自荣作为米泉市铁厂沟镇
第三煤矿副矿长 ， 其基于煤矿
正 常 生 产 的 需 要 而 与 其 他 炮
工一起在工人宿舍内将瞬发电
雷管改制成延期电雷管， 并因雷
管爆炸而受伤， 该行为显然与本
单位工作需要和利益具有直接关
系。

公安部 《关于对将瞬发电雷

管改制为延期电雷管的行为如何
定性的意见》 认为， 雷管中含有
猛炸药、 起爆药等危险物质， 在
没有任何防护的条件下将瞬发电
雷管改制为延期电雷管， 属于严
重违反国家有关安全规定和民爆
器材产品质量技术性能规定的行
为， 不应定性为非法制造爆炸物
品的行为。

典型意义

在本案中， 最高人民法院判
决从维护职工切身利益的立法宗
旨出发， 对于不予认定工伤的情
形， 采取了从严掌握原则， 明确
了对职工因单位工作需要， 在非
工作场所从事危险工作而受伤，
即使存在一定违规， 仍应认定该
工作与本单位重大利益具有直接
关系 ， 从而应予认定工伤的原
则。 该案判决充分彰显了工伤保
险的立法精神， 对于工伤认定行
政案件裁判尺度的把握和统一，
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企业民主管理规定 》 第23
条明确规定： “与企业签订劳动
合同建立劳动关系以及与企业存
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职工， 有选举
和被选举为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的
权利。 依法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
系的职工代表， 其代表资格自行
终止。”

根据这一规定， 当选为职工
代表大会代表， 最基本的条件是
必须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 企业

职工代表大会顾名思义必须是企
业职工的代表， 必须是与企业选
举单位职工有着相同的切身利益
的职工， 否则难以真实直接地代
表选举单位的职工 。同样的道
理 ，当职工代表与企业依法终止
或者解除了劳动关系， 其代表资
格自行终止， 即自劳动关系终止
或者解除的同时终止。但是，企业
没有正当理由， 没有履行法定程
序而解除职工代表的劳动关系

的， 该职工代表的代表资格依然
有效。

除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建立
劳动关系以及与企业存在事实
劳 动 关 系 基 本 条 件 外 ， 一 个
合 格 的 职 工 代 表 还 应 该 具 备
以 下 五 个 条 件 ： 一 是 有 一 定
的政治觉悟、 法律法规和政策知
识； 二是本职工作好， 有较强的
责任心； 三是关心集体、 办事公
道、 联系群众、 遵章守纪； 四是

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 五是最好
要有一定的业务知识和语言文字
表达能力。


